
教育部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共同供應之採購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台國字第 0930136478 號令訂定全文 11 點 

並自九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生效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台國（二）字第 0960155818C 號令修正全文 10 點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台國(二)字第 0990166972C 號令修正第 2 點 

中華民國 102 年 03 月 13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011727C 號令修正第 7 點、第 9 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三所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以下

簡稱國民中小學）選用之教科圖書共同供應之採購事宜，以提高行政效率，並減輕家長

經濟負擔，特訂定本要點。 

二、辦理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共同供應之採購，由本部或本部指定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為之，受指定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負責二學年度教科圖書計價、議價作業，並於前

一學年度即開始規劃相關事宜。 

三、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共同供應之採購，應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四、辦理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共同供應採購之訂約機關學校，為負責議價作業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其指定之學校。 

五、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共同供應採購之適用機關學校，為委託訂約機關學校辦理該共同供

應採購之全國各國民中小學及機關。 

六、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共同供應之採購標的，為國民中小學各領域教科圖書（含習作）、

彩色大字體教科書及點字教科書。 

七、負責計價作業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置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共同供應採購計價

作業小組，負責制定、審議教科圖書共同供應契約價金計算方式等事項。 

  前項作業小組置委員二十七人至三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該府教育局（處）長

擔任；其餘委員由該府就下列人員遴聘之： 

  （一）政府機關代表：其中應包括國家教育研究院代表、該年度負責計價作業之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代表、該年度負責議價作業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代表、次年

度負責計價作業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代表及其餘直轄市、縣（市）政府代表。 

  （二）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其中應包括該年度負責計價作業之直轄市或縣（市）國民中

學校長、國民小學校長。 

  （三）教師團體代表：全國教師會代表及該年度負責計價作業之直轄市或縣（市）教師

會代表。 

  （四）家長代表：其中應包括全國家長團體代表、該年度負責計價作業之直轄市或縣（市）

國民中小學學生家長團體代表。 

  （五）專業團體代表：其中應包括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大學圖

文傳播學系、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及會計師公會等專業團體代表。 



八、前點所定作業小組之運作，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委員會由召集人召集之，並為主席。 

  （二）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三）作業小組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其決議應有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表決時，得採無記名投票方式。 

  （四）委員聘期為一年，均為無給職。 

九、負責議價作業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置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共同供應議價作業

小組，負責制定、審議教科圖書共同供應議價須知、共同供應契約及相關招標文件等事

項。 

  前項作業小組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該府教育局（處）長擔任，其餘委員由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指派具採購專業代表各一人擔任。 

十、辦理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共同供應之採購作業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計價、議

價作業計畫、經費預算（包括其出席費、審查費等）報本部核定後實施，並俾憑補助。 


